


- 2 -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压紧压实救助责任

冬春救助涉及受灾群众数量多，救助时间跨度长，是切实保

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、防止因灾致贫返贫的重要举措，体现党和

政府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。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各级

应急管理、财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做好冬春救

助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，主动向党委、政府汇报并积极争取支

持。要坚决压实责任，早部署、早谋划、早行动，按照《自然灾

害救助条例》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《中央自然灾害救

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山西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等，周

密制定工作方案，加大款物投入，细化救助措施，扎实推动本年

度冬春救助工作取得实效，确保受灾群众人心安定、社会大局稳

定。

二、深入摸底调研，精准确定救助对象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开展需救助对象调查统

计，坚持“自下而上、程序规范、全面深入、应统尽统”原则,

明确需冬春救助对象范围，掌握需救助人数、资金和物资需求等。

冬春需救助对象的摸排核定工作要严格按照受灾人员本人申请

或村（居）小组提名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公示、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、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批的程序进

行，确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要会

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深入基层，按照《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

度》规定，做好需冬春救助人员的调查、统计、核定等工作；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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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局、财政局要加强工作督导，对下级部门上报的需救助

人员情况进行汇总、评估、审核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通过国家

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及时上报冬春生活需救助总体情况，并同

步上传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人口一览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

明确需救助人员基本信息。

三、加大支持力度，切实保障救助需要

要指导督促灾区政府认真履行灾害救助主体责任，将冬春救

助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优先落实好本级冬春救助资金，加大

本级款物投入，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需要。要

重点关注倒房重建户和受灾的低保对象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

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散居孤儿、

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救助需求,对重灾地

区、原深度贫困地区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，加大倾斜支持

力度。需申请上级冬春救助补助资金的，县级财政、应急管理部

门应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前向市财政局、应急管理局上报资金申

请请示（采用财政文号，附需救助情况评估报告），市财政局、

应急管理局应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前向省财政厅、应急管理厅上

报资金申请请示（采用财政文号，附需救助情况评估报告，县级

报告），请示内容应包括需救助人员数量、今年总体灾情、本级

救灾应急和冬春资金投入以及其他救灾工作开展情况等，其中，

需救助人员数据等应与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台账数

据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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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确救助标准，科学规范实施救助

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商财政部门结合冬春救助款物总量、受

灾人员困难程度、需救助总人数等因素，出台冬春救助具体实施

方案，明确救助标准。资金下达后，要在已确定的救助对象范围

内，按照“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、精准救助”要求实施救助，原

则上通过“一卡（折）通”或社保卡方式发放，注明“冬春救助”

字样，并发送打款提示信息；个别特殊地区、特殊群体可根据实

际情况发放现金。确需采取实物救助的，要按照标准和程序及时

规范发放。要组织做好资金发放情况公示，公示信息包含救助对

象姓名、家庭住址、补助金额等内容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五、加强资金管理，严格落实跟踪问效

冬春救助资金下达后，各地财政部门、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

按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有关要求，加快资金下拨进度，及时跟踪

调度，确保资金直达基层，确保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，

坚决杜绝资金截留、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。要加强冬春救助工作

的指导督促和绩效评估，及时核查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困难人员冬

春救助情况，按要求填报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

报表》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》，并同步报送《受

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人口一览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确保冬春救

助扎实推进、取得实效。

六、强化宣传引导，及时做好监督检查

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冬春救助新闻宣传，及时公布冬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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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人口一览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
表号 应急统表 10

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

_______________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_______________市（地区、自治州、盟）
_______________县（市、区、旗）

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

单位负责人：____________ 统计负责人：____________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

批准文号
国统制〔2020〕
19 号

报出日期：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日 有效期至2023 年 2 月

序号

行政区划 家庭情况 受灾情况
冬春生活需救

助情况

省
（区、
市）

地市 县
乡镇
（街
道）

村
（社
区）

户主
姓名

身份证
号码

户主联
系方式

家庭
类型

家庭
人口

家庭住址
一卡（折）
通账号

灾种 需救助人口

单位 －－ －－－－ －－ －－ －－ －－ －－ －－ 人 －－ －－ －－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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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人口一览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
表号 应急统表 10

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

__________________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__________________市（地区、自治州、盟）
__________________县（市、区、旗）

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

单位负责人：____________ 统计负责人：____________ 填表人：____________批准文号
国统制〔2020〕
19 号

报出日期：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日 有效期至2023 年 2 月

序号

行政区划 家庭情况
受灾
情况

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

省
（区、
市）

地
市

县
乡镇
（街
道）

村
（社
区）

户主
姓名

身份证
号码

户主联
系方式

家庭
类型

家庭
人口

家庭
住址

一卡
（折）通
账号

灾种
已救
助人
口

已发
放救
助款

已发放
救助物
资折款

救助资金发
放形式

单位 －－
－
－

－
－

－－ －－ －－ －－ －－ －－ 人 －－ －－ －－ 人 元 元 －－




